
天津市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“优机”
成本效益评价制度

第一条  目的依据
为贯彻落实“优机优补”政策要求，有效发挥“优机”在节本增效、改善环境等方面的作用，结合我市农业生产实际，制定本制度。
第二条  适用范围
适用于已纳入“优机优补”范围的产品以及补短板创新产品。
第三条  实施主体
市农业农村委每年组织开展成本效益评价工作并公布结果，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实地调查评价。
第四条  评价流程
（一）确认调查对象。每年度对享受“优机”补贴且达到一定使用时间或作业量的用户开展抽样调查，调查比例不低于当年度该型号机具补贴总数的15%，低于10台的全部调查。
（二）开展调查分析。第三方机构开展实地调查评价，填写《“优机”成本效益调查表》（附件4-1），并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完整性和准确性审核，对“优机”数据分析与汇总，填写《“优机”成本效益评价表》（附件4-2），出具“优机”成本效益评价报告。
第五条  评价指标
主要对机具“成本效益比”进行评价，根据当年度机具实际产生的成本与预期收益，计算成本效益比，成本效益比计算公式为：
成本效益比=年度预期收入÷年度成本。
其中年度预期收入为机具投入使用后因作业产生的直接收益，年度成本主要包括使用成本、维修保养成本与折旧成本三个方面。
（一）使用成本。机具投入使用后实际产生的燃油、用电、技术服务、安装调试及配套零部件购买等费用。可通过查阅发票、台账、缴费凭证等方式获取。
（二）维修保养成本。机具投入使用后实际产生的各项维修、保养费用。可通过服务沟通、查阅维修保养单据、缴费记录等方式获取。
（三）折旧成本。机具因年限、磨损等原因产生的价值损耗。采用直线折旧法计算年折旧成本，计算公式为：
年折旧成本=（购买原值-预计净残值）÷预计使用年限
机具的购买原值，以享受补贴后用户实际支付购机款为准，预计净残值以当地市场价格为准，机具预计使用年限以三包凭证使用年限为准。
第六条  评价标准
将列入“优机优补”范围的机具按照成本效益比进行赋分评价，具体赋分标准如下：
（一）成本效益比=1，基准得分90分。
[bookmark: OLE_LINK10]（二）成本效益比≥1，每增加0.1，得分加1，最高100分（保留小数点后1位）。
（三）0≤机具成本效益比<1，每减少0.1，得分减2，成本效益比=0，得0分（保留小数点后1位）。
（四）同一型号机具最终得分需根据抽样调查数量计算平均分值。
第七条  评价结果运用
（一）综合得分≥90分：保留“优机”资格。
（二）80分≤综合得分<90分：限期3个月整改，整改合格后保留“优机”资格，第二年得分仍低于90分，直接退出。
（三）综合得分＜80分：取消“优机”资格，不得重新申报。对取消“优机”资格的产品，应当通知生产企业，企业有异议的，应当在收到通知后15个工作日内书面提出，逾期未提出的，视为无异议。

附件：4-1“优机”成本效益调查表
      4-2“优机”成本效益评价表


附件4-1：
“优机”成本效益调查表
调查单位（盖章）：
	购机用户
	
	联系电话
	

	家庭住址
	

	机具大类
	
	机具小类
	

	机具品目
	
	机具档次
	

	生产厂家
	
	机具型号
	

	购置日期
	
	补贴额（元）
	

	统计年度
	
	购置成本（元）
	

	维修保养成本（元）
	
	使用成本（元）
	

	直接作业收益（元）
	
	折旧成本（元）
	


调查人 ：                  调查日期 ：
[bookmark: _GoBack]

附件4-2：
“优机”成本效益评价表
调查单位（盖章）：
	[bookmark: OLE_LINK3][bookmark: OLE_LINK2]机具大类
	

	机具小类
	

	机具品目
	

	机具档次
	

	机具型号
	

	生产厂家
	

	抽样调查数量
	

	最终得分
	

	评价结果
	


汇总人：              汇总日期：

